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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口市桥东区康美会馆有限公司

“1·30”较大锅炉灼烫事故调查报告 

  

2019年1月30日15时55分，张家口市桥东区胜利南路34

号康美会馆有限公司发生一起较大锅炉灼烫事故，共造成3

人死亡、1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466万元。 

事故发生后，许勤省长作出批示，要求全力救治伤员，

尽快查明事故原因，妥善处置善后，时时做好舆情引导。袁

桐利常务副省长要求全省各市要始终绷紧安全弦，深刻吸取

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确保不

发生重大事故，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大局稳定。市委书记回建、

市长武卫东分别作出批示，要求全面落实许勤省长、袁桐利

常务副省长批示要求，全力救治伤员，妥处善后事宜，抓紧

事故调查，严肃追究责任，举一反三，认真组织风险隐患排

查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 

2月1日，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“张家口市人民

政府康美会馆有限公司‘1·30’较大锅炉灼烫事故调查组”

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。事故调查组由市应急管理局、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桥

东区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，聘请有关专家,邀请市检察院派

员参加，并与市监察委建立通报沟通机制，对事故展开全面

调查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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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实效”和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

查阅有关文件资料、专家论证等，查明了该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

任，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制定了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 

一、事故单位情况 

张家口市康美会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康美会馆），成

立于2006年6月29日，注册资本1400万元；股东为河北红石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张全胜，出资比例100%。康

美会馆为其全资子公司，经营范围：餐饮服务，洗浴、生活

美容、美发、茶艺，住宿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3070278 

9838715D，营业期限自2006年6月至2026年6月29日。公司现

有员工98名，内设办公室、维修部等16个部门。公司法定代

表人韩熙成；经理郁海斌，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工作。维修部

经理戈世虎，负责锅炉运行、维护等工作；司炉工王砚忠、

李志刚，均持有锅炉操作资格证。 

二、涉事锅炉及现场勘查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单位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完成情况。 

康美会馆原有燃煤锅炉共两台，主要用于洗浴和冬季采

暖，设备型号分别为 LSC0.9-0.4-AIII和 LSC0.9-0.7-AIII

（涉事设备）的燃煤锅炉，安全阀校验有效期至2016年10月

21日。在桥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张家口市桥东区

2017年空气质量提升实施方案》（东政办[2017]34号）中，

两台燃煤锅炉均列入2017年度淘汰计划。2017年12月底，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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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将其中型号为 LSC0.9-0.4-AIII 燃煤锅炉拆除更换为

WDR１-1.0的电锅炉。2018年6月18日桥东区环保局组织对涉

事燃煤锅炉采取了切断给水管路、拉闸断电和拆除4节烟囱

上部2节的处理措施，但未达到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燃煤锅炉

治理工作的通知》(冀气领办[2017]98号)文件要求的“烟囱

倒地、锅炉移位、断管断电、清除原料”的标准。 

（二）事故现场情况。 

事故发生在康美会馆锅炉房。锅炉房位于其营业部南侧

后院内，长6.6米，宽3.95米，高5米，使用面积26.07平方

米，内置2台锅炉：1台为蒸发量0.9吨/小时的燃煤蒸汽锅炉

（涉事设备），1台为蒸发量1吨/小时的电锅炉。燃煤蒸汽锅

炉位于南侧,电锅炉位于北侧,间距2.4米。分汽缸设置在距

燃煤蒸汽锅炉2.05米、紧邻南侧内墙处。 

锅炉房西部墙外为1条间宽2.8米的通道，职工浴室（两

开间设置，西间为淋浴间，东间为更衣室）外门向西开启、

距燃煤蒸汽锅炉直线距离4.9米。锅炉房南部通道拐角处存

放有大约15吨块煤。 

（三）涉事锅炉情况。 

涉事锅炉为张家口市鑫源锅炉容器有限公司制造，制造

日期为2012年4月15号，型号为 LSC0.9-0.7-AⅡ，出厂编号

为12-09I-01，额定蒸发量、额定蒸汽压力、出口蒸汽温度

分别为0.9t/h、0.7Mpa、170℃。该锅炉于2015年10月12日

经张家口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进行锅炉内部检验，检验有

效期至2017年10月11日。根据质监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实施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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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中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质检办特函

〔2017〕1015号）规定，因该锅炉列入淘汰目录，不在定期

检验范围。 

经现场勘查：给水管路使用外径47mm、长4.4m的钢管插

入外径57mm的原管路施焊连接。锅炉顶部烟囱由四节组成，

法兰连接，总高度为17.2m，肉眼无法区分出新连接痕迹。 

涉事锅炉底部向右后方约45度角方向位移900mm，与之

连接的给水止回阀法兰断裂；顶部椭圆型封头变形，沿冲天

管周边下凹80mm；锅炉上炉门圈与炉胆连接处开裂，裂缝长

度约170mm；下炉门圈与锅壳连接处开裂，裂缝长度约580mm；

锅炉与分气缸连接的蒸汽管道上的阀门处于关闭状态；上部

两个安全阀(DN50)未见起跳痕迹。 

（四）事发前锅炉运行情况技术推断。 

临近春节，洗浴客人增多，原支持热水供应的电锅炉能

力明显不足。因此康美会馆采取了擅自非法连接、启用涉事

锅炉，来保证热水供应。事发前，康美会馆私自完成了一系

列启用准备工作，遂点火启动，但因种种原因，未对锅炉进

行有效监控，在锅炉内压力达到与电锅炉并联运行压力（因

现场3名操作人员已全部死亡，事发前电锅炉准确压力数据

无法获取）时，未打开蒸汽管道阀门，致使锅炉运行处于封

闭状态；当锅炉内压力超过其承压极限，由于安全阀未起跳，

在内压的作用下，导致锅炉上炉门圈与炉胆连接处首先开

裂，随后下炉门圈与锅壳连接处也发生裂缝，汽水混合物自

开裂处向锅炉外部及炉膛内急速喷出，高温饱和水在外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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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压条件下立即汽化，体积呈几何倍数瞬间膨胀，形成巨大

的高温气浪，高温蒸汽裹挟着炭火和煤灰迅速充满了锅炉房

整个空间，导致现场3名作业人员受到冲击灼烫，并波及到

更衣室，致另一名人员灼烫受伤。 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 

2019年1月30日上午，维修部经理戈世虎组织当班司炉

工李志刚、维修工刘德河开始给涉事锅炉注水、准备燃煤及

引火之物，做启用前的准备工作。14时30分左右，戈世虎到

康美会馆前厅向经理郁海斌汇报锅炉已点火启动后，返回锅

炉房。15时55分左右，正在康美会馆前厅的总经理郁海斌听

到锅炉房方向传来巨响声后，快速跑向后院，看见从锅炉房

冒出黑烟，立即拨打“119”电话报警。随后郁海斌听到锅

炉房有呼救声，遂进入锅炉房察看，发现地上全是水，戈世

虎在锅炉房门左前方1米左右地上坐着，就将其救到走廊门

口。随后赶来的康美会馆员工拨打“120”电话求救。郁海

斌再次进入锅炉房察看，发现李志刚在门口右侧距墙根2-3

米处躺着，刘德河在门口正前方1.5-2米左右处半爬着，遂

与赶到的消防救援人员一起将俩人抬离锅炉房。正在更衣室

浴后休息的后厨受伤员工尹全荣随后也被救援人员发现，一

并获救。 

市120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，立即对4名受伤人

员进行现场施救，经确认李志刚、刘德河已死亡，戈世虎、

尹全荣迅速被送至陆军第81集团军医院紧急救治。2019年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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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31日凌晨1点30分，戈世虎医治无效死亡，本起事故死亡

人数上升至3人。 

（二）事故应急处置与报告情况。 

1月30日16时30分，桥东区人民政府接110报告后通知区

应急管理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迅速赶

赴事故现场开展救援工作，桥东区委书记王建军、区长冯祥

利到场指挥救援，并立即在区审批局成立了由区委书记王建

军任政委、区长冯祥利任指挥长的事故处置指挥部，下设综

合协调组、医疗救助伤员组、死伤人员善后组、隐患排查组、

舆情管控组和事故调查组（后因事故升级由市政府提级成

立）六个工作小组，迅即展开相关工作。市人民政府常务副

市长郭英接报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指挥救援，市应急管理

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公安局等部门主

要领导相继赶到事故现场指导协调应急处置工作。 

17时，桥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

报告事故的初步情况；18时，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电话

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报了初步了解的事故情况；19时56

分，将事故初步调查情况以书面形式分别上报市政府和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。 

18时50分，桥东区应急管理局向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电

话报告事故情况；19时35分，桥东区应急管理局对事故基本

情况核查后，向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告；21时30分，

桥东区应急管理局再次向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书面续报。 

事故企业康美会馆管理层因忙于事故救援，并未在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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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限内向桥东区应急管理局上报事故情况。桥东区应急管理

局到场参加救援询问了解事故基本情况后，才在事故现场向

市应急管理局电话报告，此时距事故发生已逾3小时。 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 

康美会馆擅自非法连接、启用已明令淘汰的燃煤锅炉；

操作人员在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的情况下违反操作规程，致使

炉内压力超过额定值后炉体破裂，涌出的高温汽水混合物灼

烫致害4名现场人员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 

(二)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 

1、康美会馆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。 

（1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。法人代表韩熙成长期

不在岗，未履行法人代表(执行董事)工作职责。经理郁海斌

法律意识淡薄，默许恢复启用已明令淘汰的燃煤锅炉；安全

意识淡薄，没有设立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和配置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，未建立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安

全操作规程，未对员工开展三级安全生产教育和考核。 

（2）现场违章指挥、违章作业。维修部经理戈世虎盲

目组织启用已明令淘汰的燃煤锅炉，未对作业现场、设备进

行安全检查、确认。司炉工李志刚、维修工刘德河对安全阀

失效的情形不检不察，冒险作业；未对锅炉运行压力进行全

程实时监控，未按规程操作打开锅炉与分气缸连接的主蒸汽

管道阀门，致使危险源点失控。 

（3）对上级工作要求漠然置之。康美会馆没有按照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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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区政府“六个专项”百日攻坚行动安排制定安全生产事故

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攻坚行动方案，不作传达、不作安排、不

予落实，致使重大事故隐患得以长期存在，并死灰复燃。 

2、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。 

（1）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桥东区分局。作为落实大气

污染防治淘汰燃煤锅炉的牵头部门，对列入桥东区燃煤锅炉

淘汰计划的康美会馆燃煤锅炉拆而不除、废而未弃，工作履

职不到位。 

（2）桥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作为辖区内特种设备安

全监管的职能部门，在康美会馆淘汰燃煤锅炉工作中，没有

督促该企业及时办理锅炉注销手续。 

（3）桥东区红旗楼办事处。作为辖区内落实大气污染

防治淘汰燃煤锅炉的配合部门，在对康美会馆淘汰燃煤锅炉

工作中，未完全履职。作为康美会馆的属地监管单位，对涉

事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到位。 

（4）桥东区人民政府。对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淘汰燃煤

锅炉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组织领导不力，对有关部门落实监管

责任情况失察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认定。 

经调查认定，张家口市康美会馆有限公司“1·30”较

大锅炉灼烫事故是一起非法启用已淘汰特种设备的生产安

全责任事故。 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建议免于责任追究的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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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李志刚，男，康美会馆司炉工。未对锅炉运行压力

进行全程实时监控，在安全阀超期未检的情况下，违章作业，

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

究责任。 

2、刘德河，男，康美会馆维修工。没有锅炉操作资格，

违章作业，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

建议免予追究责任。 

3、戈世虎，男，康美会馆维修部经理。无视政府法令，

具体组织启用国家明令淘汰且不具备安全条件的设备，违章

指挥，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

免予追究责任。 

（二）司法机关已追究责任的人员。 

1、郁海斌，康美会馆经理。未履行经理安全管理职责。

特别是默许维修部戈世虎等人启用国家明令淘汰且已不具

备安全条件的锅炉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，对事故发生负直接

管理责任。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，2月3日经桥东区检察院批

准执行逮捕，现羁押于张家口市看守所。 

（三）建议行政处罚的人员。 

1、韩熙成，康美会馆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。未履行

法定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；且事故

发生后迟报。分别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（二）

项、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，建议由桥东区应急管理局对

其处2018年度个人年收入40%、60%合计100%罚款，两项共计

3.99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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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张全胜，河北红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未有效履行出资人监督管理职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

任。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建议

由桥东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2018年度个人年收入40%的罚

款，计 3.504万元。 

（四）建议党纪政务处分的人员。 

1、李何，群众，原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桥东分局执法

大队副大队长。在对康美会馆燃煤锅炉淘汰工作中，没有按

规定要求将列入桥东区燃煤锅炉淘汰计划的燃煤锅炉拆除

到位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。建议依据《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，给予其政务记过处分。 

2、赵晓飞，中共党员，原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桥东分

局副局长，分管分局大气办工作。在康美会馆燃煤锅炉淘汰

工作中组织领导不力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主要领导责任。建

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 

3、马雪川，中共党员，桥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

备安全监察股股长。在对康美会馆淘汰燃煤锅炉工作中，没

有督促企业及时办理锅炉注销手续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直接

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 

4、吴杰，中共党员，桥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，

分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工作。在康美会馆淘汰燃煤锅炉工

作未督促企业及时办理锅炉注销手续，工作失察，对本起事

故发生负重要领导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 

5、刘洋，中共党员，红旗楼街道办事处环保所所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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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对康美会馆燃煤锅炉淘汰工作中，履职不到位，对本起事

故发生负直接责任。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 

6、任晓粤，中共党员，红旗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。在

对康美会馆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职责中，履职不到位，对

本起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。责令其向桥东区人民政府作出深

刻检查。 

（五）建议作出检查的单位。 

1、责成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桥东分局分别向桥东区人

民政府、市生态环境局作出深刻检查。 

责成桥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红旗楼办事处分别向桥东

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。 

2、责成桥东区人民政府向张家口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

检查。 

（六）建议行政处罚责任单位。 

康美会馆违反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

十五条第三款、第四十一条规定，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建议由

桥东区应急管理局对康美会馆有限公司处以人民币69万元

的罚款，并将该公司纳入河北省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

管理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（一）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全面提高企业

本质安全水平。康美会馆要增强安全生产法制意识，坚决守

住安全生产的“红线”和“底线”，严格规范生产经营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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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强化一线作业人员、重点是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

培训，切实提高员工安全素质和安全意识，杜绝“三违”行

为；要加强非高危行业危险源点和重点部位的风险辨识和管

控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切实提升企业安全生产管

理水平。 

(二)贯彻落实上级重点工作部署要坚决彻底，标准执行

要到位、不留余地，严防死灰复燃。张家口市生态环境部门

要立即牵头组织对列入全市大气污染治理计划的淘汰燃煤

锅炉开展“回头看”工作，监督指导各责任县区政府重点盯

紧、盯死存在争议和纠纷问题的淘汰燃煤锅炉，必须严格按

照淘汰标准，坚决切实做到“烟囱倒地、锅炉移位、断管断

电、清除原料”，使其不再具备复产条件；必要时可以进行

破坏性拆解，以绝后患。 

（三）扎实开展锅炉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

动。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按照市安委办《进一步开展

锅炉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要求，立即会同

有关部门对全市范围内的淘汰锅炉、在用锅炉、新装锅炉开

展一次全覆盖、无盲区的专项安全检查，建立各部门协调联

动机制，层层压实各级监管责任，坚决遏制各类锅炉事故发

生。 

（四）认真履行职责，始终把“打非治违”作为当前和

今后一个时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的关键性措施。张家口

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专业监管职能，会同有关部

门组织开展“有计划、规范化、全覆盖”的“打非治违”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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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执法行动，严厉打击取缔非法制造、安装、使用特种设备

的违法行为，严肃查处特种设备领域安全附件和安全装置超

期未检、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等违法违章行为。对存在违

法行为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，依法责令限期改正，严格落实

监管措施；对非法使用特种设备和限期整改未达到要求的，

一律依法关闭取缔；对经责令整改后仍发生非法违法行为的

单位和责任人，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；对触犯法律的有

关单位和人员，一律依法严格追究责任。 

（五）加强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全面提升

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素质。桥东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深刻

汲取本起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加大辖区内服务行业的安全宣传

教育培训力度，提高非高危行业从业人员、尤其是生产经营

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。针对康美会馆要立即组织开展

一次上至董事长、下到每一名员工的安全生产分类教育培

训，强化管理层安全生产意识，提升职工专业技术水平。各

级安全监管部门在今后的执法检查中，要将随机抽取一线员

工、安全管理人员、企业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知识考核作为

一项必查内容，经考核不达标者必须进行再教育、再培训。 

（六）进一步规范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工作，严格落

实事故报告时限。全市负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职责的各级政

府、部门和事故企业要严格落实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汲取本起事故

信息上报滞后的问题教训，规范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工作，畅

通信息报送渠道，建立健全反应快速、运行有序的应急值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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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事故信息报告处置制度，有效应对处置生产安全事故，及

时准确报告事故信息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康美会馆有限公司   

       “1·30”较大锅炉灼烫事故调查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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